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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刘军(13551134124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02 月 11 日

申请号：202421054185.X 发文序号：2025020701325890  

申请人：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宁德师范学院 宁德市鼎诚水产有限公司 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适用于盐碱地养殖的大黄鱼电解法养殖装置

驳 回 决 定

一、案由

本驳回决定是针对申请人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、宁德师范学院、宁德市鼎诚水产有限公司于 2024

年 05 月 15 日提交的申请号为 202421054185X、发明名称为一种适用于盐碱地养殖的大黄鱼电解法养殖装置

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做出的。

本驳回决定所针对的文本为：

2024 年 05 月 15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；

2024 年 05 月 15 日提交的说明书；

2024 年 05 月 15 日提交的说明书附图；

2024 年 05 月 15 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；

2024 年 05 月 15 日提交的摘要附图；

根据专利法第 3 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0 条的规定，审查员对上述申请进行了初步审查，于 2024 年 12

月 05 日发出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，指出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。

申请人于 2025 年 01 月 03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，且申请人未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经申

请人进行意见陈述后，说明书仍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，因此，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0 条第 2

款的规定，予以驳回。

二、驳回的理由

该专利申请涉及“ 一种适用于盐碱地养殖的大黄鱼电解法养殖装置 ”，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“ 但是在

正极和负极落入养殖池中后，鱼类在游动时以及水体的流动，会导致正极和负极在养殖池中处在乱动的状态

且水面的波动会导致浮筒带动正极和负极移动至不必要的位置，导致需要多次调整位置对养殖池内部进行电

解辅助，增加工作负担”，说明书中记载了“ 在盐碱地养殖大黄鱼时，通过浮筒 1 带动正极 4 和负极 6 漂浮在

盐碱地养殖池水面上，随后通过输电线 14 输送电力，并通过电源线 a3 和电源线 b7 将电力分散分别输送给正

极 4 和负极 6，通电后，通过正极 4 和负极 6 发出电量直盐碱地养殖池之中，通过电解水的方法产生氧气和

氢气，为盐碱地养殖池中提供氧气并改善水质，同时还能够产生一定浓度的次氯酸溶液，具有一定的抗菌作

用，预防盐碱地养殖池中的病菌危害，在正极 4 和负极 6 悬浮在盐碱地养殖池中后，可通过配重吊坠 18 增加

正极 4 和负极 6 的重量，使得正极 4 和负极 6 能够稳定的悬浮在盐碱地养殖池之中，降低鱼类移动时以及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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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流通时的对正极 4 和负极 6 的晃动影响 ”， 首先，不清楚如何适用于盐碱地，而且盐碱地中含有多种离子

成分，其电解后将会产生相应物质，不是仅有水分子，不清楚如何电解仅提供氧气和氢气，不清楚如何实现

电解法养殖；另外，仅有驱动器，未有具体结构，不清楚如何实现驱动器 8 带动浮筒 1 在盐碱地养殖池上进

行移动，另外，其配重的添加，不清楚如何保证连接板等装置漂浮在水面，不清楚如何避免输电线浸泡在水

中，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，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，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实现，附图中也缺

少实施该设想的具体产品结构，使得说明书及附图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构成一个清楚完整的技术方案，因而说

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。

审查员对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进行了审查，审查员认为：首先，本领域中电解纯水时将会产生氧气和氢

气，电解食盐水时还会生成氯气进而得到次氯酸，而本申请中不是仅电解水，而是电解质溶液，电解不同的

电解质溶液将会在阴极和阳极产生不同的气体，本申请盐碱地养殖池水体中不确定其存在何种成分，无法有

效确定电解反应后的成分以及酸碱度，进而也无法确定其对养殖有益；其次，本申请中养殖池水面高度不确

定，且其高度受到蒸发会不断下降，蓄水或下雨时会水位上升，受到大风等天气水面也会波动，而本申请使

用配重的重量和限位的高度固定，无法有效保证连接板等装置始终漂浮在水面，本申请也未有高架等机构，

输电线也易浸入水中；另外，申请人所述的“驱动器 8 内部设置有直流电机和螺旋桨叶”、“且驱动器 8 和浮筒 1

之间设置有可调节的驱动轴”未记载在原始申请文件中，也无法直接地、毫无疑义地从原始申请文件中得出，

本申请仅记载有“浮筒 1 的下端圆形外壁固定连接有驱动器 8”，但未记载驱动器的具体形状构造，其仅为功能

性的概述，不清楚具体如何实施驱动，其是解决其技术问题应用在盐碱地养殖池水面的关键技术手段，申请

人应在原始申请文件中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。综上，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不具有说服力。

     
三、决定

综上所述，该专利申请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，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0 条第 2 款

的规定，驳回该申请。

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申请人对本驳回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，向复

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。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13 条的规定，复审费应在上述期限内缴纳，期满未缴纳

或者未缴足的，视为未提出请求。

  

审 查 员：任爽

联系电话：010-53960590

审查部门：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


